
校企合作情况

学校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坚持德技并

修、工学结合，积极推行“订单培养”和现代学徒制的教

学模式，强化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与天津长城汽车、天津

住电汽车线束有限公司、天津荣盛盟国利有限公司、北京

奔弛汽车、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河钢集团、滦州

市亿之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 50 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的校

企合作关系。2021 年学校先后开办了“长城冠名班”、

“奔驰订单班”，2012 年 7 月我校与天津住电汽车线束有

限公司共建一个“生产性实训基地”，扩展了校企合作的

深度，不仅解决了学生的技能训练、顶岗实习等问题，还

开辟了稳定的就业渠道，成为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市场。



校企合作协议书

甲方（学校）：滦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乙方（单位）：

为充分发挥校企双方的优势，发挥职业技术教育为社会、行业、企业服务

的功能，为企业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实习，

实训，就业提供更大空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现就人才培养

合作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原则

本着“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以培养技能

型专门人才为目标，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立足产业、携手行业、

服务企业、成就职业”的校企合作机制，校企双方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

系。

二、合作方式及内容

经双方友好协商，合作方式及内容参照以下条款进行。未尽之处，可另做

补充。

（一）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生产性实训基地是职业教育不可缺少的教学条件，是学生提高技能、培养

综合素质的保障。共建，就是彼此分工合作，从各自教育资源的优势出发，在

不同的教育教学阶段，或侧重物质条件，或侧重师资队伍，或侧重教学内容，

或侧重教学管理，或侧重质量评价等，实现优势互补，为学生提供健全有效的

实践教学场所。

（二）顶岗实习、工学结合

学校根据企业用工要求，安排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通过顶岗实习，使学

生全面了解企业生产运作，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下，体会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

合，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上产生一个飞跃。最关键是让学生了解企业文化，

感受企业管理制度，明确自己职业生涯的目标。

（三）就业推荐、优先录用



对于学校合格的毕业生，企业要优先录用。校方要把好人力资源输出质量

关，企业在充分提供就业岗位的前提下也要把质量关，而学生本人在一定的条

件下也有再选择的自由。

（四）提供技术支持和社会服务

一般而言，学校的教学实施和教师的实践技术能力往往逊于企业方，企业

方优势在于实践经验和技术手段，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企业方必须给予学生渐

进而全面的企业文化、实践技能的教育指导。

学校方优势在于标准化技能培训和先进的设备，可为企业提供合格的技能

型人才，提高企业员工技能和素质。学校也有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成果，可为企

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三、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要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办学资质及真实合法有效的法律地

位。

2、甲方负责按照乙方人才导求定向培养人才，制定学生实习教学计划、教

学（考试）大纲，提供教材及教辅材料。

3、甲方安排专人（驻厂老师）负责管理实习学生、协助乙方处理实习期间

突发性事件等行政事务，协调乙方和实习学生之间的关系，并参与实习指导工

作，教育实习学生严格遵守乙方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劳动制度。

4、甲方从合同签订之日起，根据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每年

选派一定数量的学生到乙方进行顶岗实习，具体人数根据乙方岗位需求，甲方

学生情况等因素，双方协商决定。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要详细真实地介绍本单位的基本情况，提供相应的书面材料，保证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实合法的法律地位。

2、乙方作为甲方学生的校企合作单位，同时也是甲方的校外实训基地，应

优先满足甲方学生在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方面的需求、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本着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紧密，长效的合作机制。

3、乙方按照甲方教学计划，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安排学生实习、指导实习

过程，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素质，提供实习设备、场地和原材料，供

学生实习操作使用，指导学生按有关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操作相关设备。

4、乙方有对甲方人才培养方式提出改进意见的权利，甲方在收到乙方建议

后，结台学校教学工作实际情况，及时改进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实际需求。

5、乙方为甲方学生顶岗实习提供相应的实习工作，生活环境。

四、合作期限

根据双方意愿和实际情况，经协商合作期限为一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协议到期无异议，自动延期。

五、其它

1、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2、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或授权）人： 代表（或授权）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与滦州春山项目管理所校企合作协议

与金谷会计师事务所校企合作协议



与铭阳财税咨询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协议

与晓静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协议


